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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教字〔2020〕11 号

关于入伍大学生退役复学后部分课程免修成绩

认定办法

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608 号《退役士兵安

置条例》第二十八条“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进入普通高等学

校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”的相关规定：入学后或

者复学期间可以免修公共体育、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，

直接获得学分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为规范我校入伍大学生

退役复学后相关课程免修及成绩管理，规定如下：

一、实施对象

本办法实施对象为被我校录取后参军入伍的退役复学

学生。

二、免修科目

退役学生复学后，每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可申请免修公共

体育、军事理论课、军事技能训练(免修课程需为当前学期

正常开设的课程)。凡逾期未提出课程免修申请或课程免修

申请未通过的学生，必须参加该课程的正常学习和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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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成绩认定和流程

退役复学学生申请免修课程成绩认定为 85 分。如已申

请办理了课程免修后则不允许参加当次正常考试。申请课程

免修按以下流程办理：

1.退役学生填写《江西科技职业学院退役复学学生课程免修

申请表》。

2.学生持退役证原件、复印件及申请表到所在分院审核。

3.所在分院将退役证复印件、免修申请表收集汇总后交教务

处审批。

4.教务处审批通过后，将在教务系统中进行电子标注。

四、附则

本办法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2021 年 12 月 9 日修改。

附表：江西科技职业学院退伍复学学生课程免修申请表

教务处

2021 年 12 月 9 日

江西科技职业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12 月 9 日印发


